市七届人大七次会议
会议文件（八之五）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6年预算（草案）

第一部分  预算编制的总体考虑

2026年，我区财政工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区党工委、管委会的总体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进促稳，聚焦聚力收入组织；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强和改善民生；支持城乡公共服务统筹，服务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深化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支出精准度和资金使用效益，为打造深圳新一代世界一流汽车城核心承载区，加快建设现代化的滨海新区、产业新城、田园都市提供更加坚实的财政保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一、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广东省深汕特别合作区条例》《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调整方案的批复》（粤委〔2017〕123号）和市财政局的相关要求，制定本区2026年预算（草案）。

二、编制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汕特别合作区（以下简称深汕）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党工委、管委会决策部署，更加积极有效发挥财政职能作用，进一步优化财力资源配置，提高发展平衡性，增强集中财力办大事和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以打造深圳新一代世界一流汽车城核心承载区为总抓手，努力做实做强东部板块高质量发展战略引擎，支持盘活连片产业空间，优化投融资工作机制，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攻坚城市路网建设。注重民生事业提升，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全面落实《广东省深汕特别合作区条例》，推动深汕加快发展、提级发展、跨越发展。
三、编制基本原则及思路

一是突出树立“大财政、大预算、大资产”理念，强化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牢固细化工作颗粒度，抓紧抓实收入组织，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巩固培育优质税源，为辖区经济增添强劲动能。统筹盘活资源资产资金，增加区级可用财力。抢抓政策利好和机遇，积极向上争取各类政策资金资源。
二是突出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增强对大事要事和民生事业的财力保障力度。坚持预算安排优先次序，编足“三保”和民生支出预算，不留硬缺口，确保预算执行刚性。加快构建“1+1+3+2”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服务经济发展、征地拆迁和配套建设。坚持以“头等保障”力度，持续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大投入力度，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三是突出习惯“过紧日子”要求，落实“零基预算”改革各项要求。继续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三公经费”，确保只减不增。以强化评审工作为抓手，聚焦公用经费、采购服务和新开工项目，持续压减各项支出标准。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分清轻重缓急，打破基数固化。从严控制预算追加事项，做到“大钱大方、小钱小气”。
第二部分  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一、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安排68.26亿元，比2025年执行数下降24%，具体构成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51亿元，同比增长157%

1.税收收入预计为23.50亿元，同比增长202%。从经济税源发展看：制造业产业发展壮大，比亚迪预计2026年度年产整车50万辆，将带来大量税收增量，为财政收入打下基础。从税收政策因素看：2026年留抵退税将逐步平稳，退税减少带来不可比增收。

2.非税收入预计为27.5亿元，同比增长131%。主要是增值税大幅增长带动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等专项收入实现大幅增长；我区大力开展资产盘活工作，深汕西文体中心、保障性租赁住房、综合管廊二期和安置房转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项目等资产的盘活将支撑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平稳增长。

（二）转移性收入预计17.26亿元

1.上级补助收入8.50亿元，主要包括：一是2026年深汕西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合作区改线工程及新增互通工程资金7.86亿元；二是市水务发展资金3434万元；三是2026年育儿补贴省级补助资金940.41万元；四是省级以上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828.80万元；五是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489万元；六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221.45万元；七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164万元；八是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137.40万元；九是其他转移支付资金收入167.88万元。
2.上年结转收入5.05亿元。

3.调入资金3.71亿元，一是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2亿元；二是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0.61亿元；三是调入存量资金1.10亿元。

二、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安排68.26亿元，比上年执行数下降24%，具体构成如下：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反映政府提供的一般公共服务的支出。计划安排7.69亿元，主要是保障深汕各单位人员工资福利、基本运转、四个街道人员费用等。

（二）国防支出，反映用于国防方面的支出。计划安排68万元，主要是四个街道征兵支出。

（三）公共安全支出，反映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支出。计划安排1.81亿元，主要是保障深汕公安分局人员工资、基本运转和履职需要。

（四）教育支出，反映政府教育事务支出。计划安排5.86亿元，主要是用于深汕完善义务教育、高中建设及运营、开展教育管理、校舍建设、师资力量培养、教育政策研究、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深汕西中心学校运营等事务。

（五）科学技术支出，反映政府科学管理、基础研究、科技服务支持等方面的支出。计划安排68万元，主要是科技企业认定、科技交流、展会等经费支出。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反映政府在文化、旅游、体育、广播电视、电影、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支出，计划安排491万元。

（七）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计划安排1.19亿元，主要用于社会保障管理、改善深汕就业环境、完善退役安置、提供生活救助等社会事务服务。

（八）卫生健康支出，反映政府卫生健康方面的支出。计划安排1.12亿元，主要用于卫生健康管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疾病预防、基层医院建设、育儿补贴和防疫等应急事项的支出。

（九）节能环保支出，反映政府节能环保支出。计划安排4054万元，主要用于环境保护管理、监测监察、污染防治减排、能源节约利用、综合管廊运维等工作。

（十）城乡社区支出，反映政府城乡社区事务支出。计划安排6.10亿元，主要用于完善重大项目配套建设、城乡社区管理规划、健全城乡公共设施、提升环境卫生水平、加强建设市场监管等工作。

（十一）农林水支出，反映政府农林水务支出。计划安排2.27亿元，主要用于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水务发展、驻镇帮扶等支出。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反映交通运输和邮政业方面支出。计划安排15.51亿元，主要用于深汕西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合作区改线工程及新增互通工程等配套路网建设、公交运营支持、公路运输管理、养护等支出。

（十三）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反映用于资源勘探、制造业、建筑业、工业信息等方面支出。计划安排553万元，主要用于开展区产业空间规划、产业集群规划调研等工作。

（十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反映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支出。预计安排15万元，主要是支付商务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市级配套资金）。
（十五）金融支出，反映金融方面的支出。计划安排440万元，主要用于支持金融企业发展。

（十六）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反映用于国土资源、海洋、测绘、地震等公益服务事业方面的支出。计划支出2.85亿元，主要用于开展土地收储管理。

（十七）住房保障支出，集中反映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计划安排7702万元，主要用于支付深汕在编人员住房公积金补贴、住房发展规划编制等支出。

（十八）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反映政府用于自然灾害防治、安全生产监管及应急管理等方面的支出。计划安排1.16亿元，主要用于安全生产、信访工作、社会治理、法治宣传等支出。

（十九）债务付息支出，计划安排1500万元，主要是支付2024年发行再融资债券5.22亿元、2025年发行一般债利息费用。

（二十）债务发行支出，计划安排35万元，主要是支付2026年预计新增发行一般债相关费用。
（二十一）上解支出，反映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体制上解支出。计划安排20.24亿元，主要包括：归还2025年临时救助资金14亿元、市级深汕西高速改扩建工程资金3.5亿元、上解省级固定上解基数2.49亿元、其他上解支出2500万元，根据上级有关要求编列该数据。
（二十二）预留机动经费，计划安排2747万元。

（二十三）预备费，计划安排6985万元。

第三部分  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一、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26.50亿元。主要包括：一是政府性基金预算上级补助收入18亿元；二是上年结转结余0.14亿元；三是专项债转贷收入6.14亿元；四是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0.90亿元；五是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污水处理费收入0.13亿元；六是体彩公益金300万元；七是调入资金1.16亿元。

二、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安排26.50亿元。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安排区级征地拆迁资金5亿元。其中：一是区级项目征地拆迁相关工作支出2亿元；二是深汕智造城征地拆迁资金3亿元。

（二）政府投资项目安排9.86亿元。其中：安排深汕智造城土地开发及配套项目1.25亿元，其他区投项目8.61亿元。

（三）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资金结转支出0.88亿元。其中，赤石中心区桃源路等四条道路建设工程0.56亿元，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0.24亿元，超长期国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领域）790万元。

（四）安排专项债项目支出6.14亿元。

（五）安排体彩公益金支出300万元。

（六）安排政府专项债发行及付息支出合计1.62亿元，其中：付息支出1.60亿元，发行费用170万元。

（七）安排驻镇帮扶工程类资金0.97亿元。

（八）安排污水处理费代征手续费13万元。

（九）安排调出资金2亿元，全部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使用。
第四部分  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一、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为0.61亿元。主要是智研院清算收入6043万元和国企上缴利润收入90万元。

二、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计为0.61亿元。安排调出资金0.61亿元，全部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

第五部分  其他说明事项

一、2026年“三保”预算支出安排方案

2026年深汕安排“三保”支出预算合计6.16亿元，其中：保工资支出4.16亿元，保运转支出0.82亿元，保基本民生支出1.18亿元。按照体制机制调整现状，除部分保基本民生项目仍由海丰县保障之外，其余“三保”需求均已列入预算，不存在基本民生项目降低保障标准的情况。

二、“三公”经费预算控制情况

深汕2026年“三公”经费安排535.71万元，较上年减少224.79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56万元，较上年增加12.41万元，主要是增加出境招商引资考察工作支出；公务接待费154.08万元，较上年减少20.60万元，主要是严格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压减一般性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325.63万元，较上年增加减少190.08万元，包括：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28.63万元（较上年减少10.08万元）和公务用车购置费197万元（较上年减少180万元），主要是进一步减少公务用车购置，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具体情况如下表：

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控制数情况表

	项目
	2026年预算

控制数（万元）

	合计
	535.71

	1.因公出国（境）费
	56.00

	2.公务接待费
	154.08

	3.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
	325.63

	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28.63

	公务用车购置费
	197.00


三、深汕智造城专项资金分配情况

2026年纳入预算安排的深汕智造城专项补助资金对应支出有4.25亿元，均为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其中，1.25亿元拟分配用于土地开发及配套项目支出，3亿元用于征地拆迁支出。

四、省级返还补助资金使用及分配情况

根据文件要求，省级返还补助资金要按项目制管理要求安排使用。经前期沟通，2025年预计结算下达资金约为22321万元，加上结转约3万元，合计22324万元，均按规定安排至重点项目。

五、举借债务情况说明
深汕专项债限额合计54.8亿元，余额54.8亿元；一般债限额5.9亿元，余额5.32亿元。具体情况如下：一是2025年政府债务相关情况。2025年度专项债券限额17.5亿元，余额17.5亿元；再融资一般债券限额0.1亿元，余额0.1亿元。2025年度发行专项债券17.5亿元，无债券需还本，专项债券付息1.12亿元，再融资一般债付息0.11亿元。二是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相关情况。2026年初安排债务收入6.14亿元，2026年度安排再融资债券还本支出0亿元，2026年初安排付息支出1.75亿元，包括：再融资一般债券付息支出0.15亿元；已发行专项债付息支出1.4亿元；预计2026年上半年新增发行地方政府债18亿元，预计付息费用0.2亿元。

六、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深汕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构建全周期绩效管理闭环，通过建立“目标编制-过程监控-结果应用”全链条管理机制，实现预算绩效管理与财政资金运行深度融合。一是目标先行，推动预算编制更加科学。57家预算单位全面开展2026年部门整体绩效目标、项目绩效目标编报工作，区级项目均纳入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做到绩效目标细化到可量化、可监控、可评价，从源头上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二是全面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强化绩效监控结果应用。区各预算单位全面开展2025年度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工作，对偏离绩效目标、预期无效目标和预算执行进度较差项目及时整改，区财政部门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通报，调减存在运行问题或运行结果差的项目资金并统筹分配用于其他项目，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三是与市财政局联动，针对农业领域、文体领域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提升相关领域资金使用成效，强化预算管理激励约束。

七、关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说明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由市财政局统一编制，深汕按规定不需另行编制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